屏東縣政府辦理
第六屆全國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初賽計畫

1、 依據︰原民會110年1月5日原民教字第1090072266號函頒「第六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實施計畫」。
2、 目的︰透過族語單詞競賽活動，讓族語學習者可以在遊戲競賽中「認識」及「熟背」族語單詞，當熟背的族語單詞累積到一定量後，自然而然強化族語「聽」、「說」、「讀」及「寫」的能力，並為提升民眾對原住民族語的熟悉感，藉以引發學習原住民族語的興趣。

參、辦理機關︰

一、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

肆、實施方式︰

  一、競賽組別、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國小組：

1.組隊方式：位於本縣原住民族鄉地區之學校須以單一學校組隊，其餘學校可跨校組隊。

2.參加對象：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3.各隊人數：每隊5至8人。

（二）國中組：

1.組隊方式：位於本縣原住民族鄉地區之學校須以單一學校組隊，其餘學校可跨校組隊。

2.參加對象：國民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

3.各隊人數：每隊5至8人。

（三）瀕危語別組：

1.組隊方式：分作國小及國中組，各隊可採單一學校或跨校方式組隊。

2.參加對象：國小組為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國中組為國民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

3.參加人數：每隊5至8人。

 二、單詞範圍、題型︰

    (一)單詞範圍︰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學習詞表為範圍，測試參賽者單詞「聽」、「說」、「讀」、「寫」的能力。

  (二)題型︰依序作答

        1.看圖片說族語。

        2.看中文寫族語。

        3.看族語說中文。

        4.聽族語說中文。
 三、賽制︰

(一)國小、國中各組別經抽籤後，初賽採賽分排序取優晉級複賽(報名隊數取半數晉級複賽)，複賽採賽分排序取前六隊晉級決賽。

    決賽以複賽分數排名前一至三名隊伍一組，進行循環賽，爭取前一、二、三名；複賽分數排名四至六名隊伍一組，進行循環賽，爭取四、五、六名。

(二)取得國小及國中組之冠、亞軍隊伍，將代表本縣參加全國賽（共4隊）。

 四、競賽方式︰

(一)依序作答︰題數每隊各40題，每類型題目各10題，由參賽隊伍全體隊員以選定之族語別依序作答，每題5分，除「看中文寫族語」每題回答時間6秒，其餘題目每題回答時間3秒，每答對1題得5分。

(二)初賽、複賽採賽分機制。

(三)決賽依各場次分數較高之隊伍獲勝，若分數相同，即由「看圖卡說族語」及「聽族語說中文」所獲得分數較高者獲勝，若分數依然相同，即進行延長賽決定獲勝隊伍。

(四)決賽若2隊同分需進行延長賽，採依序作答題型之「看圖卡說族語」及「聽族語說中文」兩類型題目出題，每類型題目各出5題，以積分高者獲勝，若積分仍然相同，即持續進行延長賽至一方勝出。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0年3月22日(星期一)中午12時整截止。
二、報名表件(如附件一)，請自網路下載：

   (一)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二)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網站 (http://c003.ptc.edu.tw/)
三、一律採網路報名：

(一)報名表及在學證明書經核章後，掃描成PDF檔，寄到電子信箱0914yaping@lyps.ptc.edu.tw。
(二)聯絡人:劉雅萍主任

(三)聯絡電話：(08)785-0411分機12

陸、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競賽日期：110年4月17日（星期六）

二、競賽地點：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147號)

 ※領隊會議訂於110年3月26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假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召開，不再另外發文通知，請各報名單位注意。

柒、獎勵： 

一、敘獎依據：
(一)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第六屆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計畫：各競賽組別前三名之隊伍，應予公開表揚與獎勵。

(三)指導教師(以2人為限)第一名者嘉獎2次，第二、三名者嘉獎1次。

(四)為鼓勵各校推廣學習原住民族語詞彙，凡參賽隊伍競賽成績達150分以上，無論是否為前三名，頒發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每人獎狀1紙。

(五)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多項成績獲獎時，不可重複敘獎，以最優成績為敘獎依據。

(六)凡參加本項比賽成績優異之指導教師或其他相關人員之敘獎公文，除校長由本府另行核發敘獎令外；其餘人員由本府函請各校得依成績及本項比賽獎勵辦法逕依權責辦理敘獎。

(七)承辦初賽之工作人員表現優異者：承辦人員（1人）敘嘉獎2次，15人（得含校長，另由本府核發敘獎令）各敘嘉獎1次，其餘相關工作人員頒發獎狀，以資鼓勵。由本府函請承辦單位依本項比賽獎勵辦法逕依權責辦理敘獎；另於活動結束後6個月內補休一日（課務自行調整）。

二、獎金辦法：

（一）國小組：

  1.第一名：獎勵金新臺幣20,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2.第二名：獎勵金新臺幣15,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3.第三名：獎勵金新臺幣10,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4.第四名：獎勵金新臺幣6,000元，獎狀一紙。

  5.第五名：獎勵金新臺幣4,000元，獎狀一紙。

  6.第六名：獎勵金新臺幣2,000元，獎狀一紙。

（二）國中組：

  1.第一名：獎勵金新臺幣20,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2.第二名：獎勵金新臺幣15,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3.第三名：獎勵金新臺幣10,000元，獎盃一座，獎狀一紙。

  4.第四名：獎勵金新臺幣6,000元，獎狀一紙。

  5.第五名：獎勵金新臺幣4,000元，獎狀一紙。

  6.第六名：獎勵金新臺幣2,000元，獎狀一紙。

3、 各組前二名將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決賽。
4、 競賽獎勵金用途：可運用於參與全國賽培訓事宜，如講師、誤餐、茶水、獎勵師生用餐費、紀念品及促進族語復振所需之相關費用。
捌、注意事項：

一、為避免報名資料遺漏，報名後向承辦單位確認是否已完成手續，避免喪失參賽資格，另外學校網站將設專區公告已報名的單位。

二、報名時請檢附在學證明備查。

三、報名表件一經送出後，不得藉故要求更改。

四、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本府委辦單位拍攝全程比賽賽況，版權歸本府所有。

五、各隊報名表內表列人員之餐盒及礦泉水(各1份），由大會提供。
六、公差假事宜：

  (一)參與初賽學校如指派人員參與領隊會議，參與人員以1人為限，准予辦理公(差)假登記並准予課務派代。競賽當日，適逢週六，帶隊人員，准予辦理公（差）假登記，並擇日核實補休。

  (二)承辦及協辦競賽之學校人員，在籌備活動期間(領隊會議當日，活動當天、活動前後1天)，依實際參與人數准予公(差)假登記，並准予課務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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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學在學證明書
(109)屏縣○中(小)在證字第○○○號
查學生 ○○○，中華民國○○年○○月○○日生。現在本校○年級第○學期就讀屬實，特發給在學證明書以資證明。

   此證





校長  ○○○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月　○○　日


※注意事項
一、請蓋上學校關防、校長章。
二、貼上學生近一個月內照片，並以能清楚判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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